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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採購法
•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

– 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合同監辦辦法
–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採購作業要點
– 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
– 最有利標評選辦法
– 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
– 機關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辦法
–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
– 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品及服務辦法（優採

辦法）-中央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社家署）

• 科學技術基本法
–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理辦法-初版發布：2003年12月5日（民

國92年12月5日）
–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作業要點

採購相關規定





政府採購 私人採購概念上不同



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



採購法「雙階理論」



採購爭議處理程序



• 政府採購法(簡稱採購法)：

– 母法共8章114條，施行細則及子法，行政命令。

– 流程規範：強制程序，包括公告、招標、評選、決
標、履約、異議救濟，各階段有明文法律規定。

– 相關法令、作業規定、手冊、解釋函、執行程序、
一覽表、注意事項、範本等可參閱「政府採購法令
彙編」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
(https://www.pcc.gov.tw/?lang=1 )最新資訊。

政府採購法令內容
政府採購屬「私經濟行政」性質



請購前要注意什麼？



1、資格(第36條) 。 2、規格(第26條)。 3、價格(第46條)

1、預算金額。 2、預計金額。 3、採購金額。
1、押標金。 2、履約保證金。 3、保固保證金。

1、綁時間。 2、綁資格。 2、綁規格(第26條)

3種採購標的:工程、財物、勞務。

3次減價機會(不含優先減價)。

3 - 3(公開) 2 、1(比、議價)

採購
三格

三
金

綁
標

其
他

150萬元(公告金額)-未達公告金額1/10- 15萬元以下(小額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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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  購  金  額  級  距



影響：招標方式、監辦通知、等標期、廠商資格、 技

      術規格訂定、效益分析…

• 巨額：規範廠商特定資格 /巨額採購效益分析

• 查核金額：上級機關執行監督責任/上級機關監辦開
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程序。

• 公告金額：機關將採購資訊公開、廠商申訴等之門
檻金額。

• 小額：其金額不得逾公告金額之十分之一，得不訂
底價

各類採購金額級距之影響



• 第六條  機關辦理採購，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 

        機關訂定採購契約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

        辦理採購人員於不違反本法規定之範圍內，得基於公共利益、採

      購效益或專業判斷之考量，為適當之採購決定。

• 說 明

• 一、本條揭示辦理採購應遵循之原則。 

• 二、維護公帄交易秩序為政府一貫之政策，政府採購行為尤不得對廠商有不合理之差

別待遇，爰於第一項明定各機關辦理採購，對待廠商之無差別待遇原則。

政府採購法第六條



招標  決標



招標方式(採購時選擇讓哪些廠商參
與競標的方法)-公告金額以上



(預算金額在15萬到150萬間)
A-1.公開取得報價 (決標原則-最低標)；公開取得企劃書 (決標原則-參

考最有利標精神)。

A-1-1.招標作業申請 (需求單位簽呈)

A-1-2.需求單位欲提高採購效率，得於簽呈上敘明依中

    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3條規定辦理第1

次公告結果，未能取得3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  

書者，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改採限制性招標 。

A-2.限制性招標

(1)符合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至第15款所定情形之一者，得採限
制性招標。

(2)符合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16款所定情形，請需求單位就個案敘
明不採公告方式辦理即邀請指定廠商比價或議價之適當理由，簽
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者，得採限制性招標。經機關首長
或其授權人員核准改採限制性招標    

招標方式-未達公告金額採購

A1-1招標作業申請-公開取得最低標.docx


• 要件：符合採購法第22條第1項各款(1-
16款)情形之一者，得採限制性招標辦
理。第105條並訂有得不適用本法招標、
決標規定之採購，包括需 緊急處置之

採購事項。

招標方式-限制性招標



該採用何種決標原則 ？- 「決標方式」指在廠商
投標後，依據何種標準決定誰取得標案（得標）

的方式



預留足夠作業時間



評選委員會



由需求單位提出採購案申請，十五萬元以上採購則
依據政府採購法及相關子法依法上網公告招標辦理，
並依據本校訂定之採購作業要點參卓處理。

財物、勞務招標採購流程

申購簽
(需求單位簽呈）

總務承辦單
位招標簽

底價
核定簽

開
標

決標、主
驗人、簽
約用印簽

驗收、付
款簽

結 案

十
五
萬
元
以
上
採
購
案
流
程
圖

採
購



• 招標文件必須包含供投標廠商了解並參與投標的所有關鍵要項，確保程序合法、
公平且明確。

• • 投標須知：說明投標資格、招標方式、投標方式、文件繳交規定、押標金、
履約保證金等相關規定。pcc+1

• • 契約條款：詳細載明未來簽約雙方的權利義務、付款條件、履約及違約處理
機制。lawweb.pcc+1

• • 採購規格或服務需求：明確規範標的類型、數量、功能、性能、標準等技術
條件。

• • 投標文件格式與附件：包含投標標價清單、聲明書、資格證明文件、授權書
等預設格式，方便廠商填寫。gpis+1

• • 評選及決標原則：如最低標或最有利標等方式之評價標準、評分細則與決標
條件。

• • 開標、議價、決標作業規定：明訂相關作業流程、時程、方式及異議處理。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這些是招標文件的「基本關鍵內容」，如有特殊需求或特殊採購案，招標文件可

依實際情形增加其他必須內容

招標文件主要應包含下列要項



公開取得3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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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應依功能或效益訂定招

標文件。其有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者，應從其規定。

◆ 機關所擬定、採用或適用之技術規格，其所標示之擬採

購產品或服務之特性，諸如品質、性能、安全、尺寸、

符號、術語、包裝、標誌及標示或生產程序、方法及評

估之程序，在目的及效果上均不得限制競爭。

◆ 招標文件不得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專利、設

計或型式、特定來源地、生產者或供應者。但無法以精

確之方式說明招標要求，在招標文件內註明諸如「或同

等品」字樣者，不在此限。

◆ 防止綁標行為，維護市場公平競爭原則
◆ 不得規格及資格限制競爭；亦即禁止「指廠、指商採購」

◆ 兼顧公共利益與相對合約人權益 

政府採購法第26條(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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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標準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指標準法第3條第6款「由國際標準化組織或國際

標準組織所採用，可供公眾使用之標準」

  例如：國際標準組織(ISO)、國際電工委員會

(IEC)、國際法定計量組織(OIML)等標準

➢國家標準 (national standards)：

  指標準法第3條第5款「由標準專責機關(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依標準法規定之程序制定或轉訂，

可供公眾使用之標準」

  例如：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國際標準與國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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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第26條執行注意事項(1/5)

一、本注意事項適用於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及其
他不以特定廠商之技術規格為邀標標的之限制
性招標。

 二、招標文件所定不特定廠商競標之技術規格，應
以達成機關於功能、效益或特性等需求所必須
者為限。如有採購較佳之功能、效益或特性等
之標的之必要，宜採最有利標決標或依政府採
購法施行細則第63條規定辦理。

 三、機關所擬定、採用或適用之技術規格，其在目
的或效果上有無限制競爭，應以有無逾機關所
必須者認定之，而不以符合該規格之廠商家數
多寡作為判斷依據。其屬專屬權利、獨家製造
或供應，無其他合適之替代標的者，可依政府
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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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第26條執行注意事項(2/5)

四、機關將不同性質之數項財物併案招標，其各項財物係可
分別使用且屬不同行業廠商供應者，應依政府採購法施
行細則第65條允許分項報價及分項複數決標。

五、機關訂定招標文件之技術規格，除依「公共工程招標文
件公開閱覽制度實施要點」辦理者外，得依政府採購法
第34條第1項規定公開徵求廠商提供參考資料，以供研議
後訂定。

六、機關擬訂定之技術規格有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其未能
符合機關採購需求，須於招標文件載明其他標準（例如
JIS、ACI、ASTM等）或訂定較嚴之規格者，應擇下列方
式之一審查後再行辦理：
1.自行審查：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2.開會審查：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召開審查會議，             
並得邀請專家學者、規劃設計者與會協助。
3.委託審查：委託專業廠商、機構、團體或人士審查，並             
得召開會議，邀請專家學者與會。

 前項技術規格，其有審查前例者，得免重複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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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第26條執行注意事項(3/5)

七、機關或受機關委託研擬招標文件內容之廠商，基於採購
特性及實際需要訂定特殊技術規格，或於招標文件要求
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專利、設計或型式、特定來
源地、生產者或供應者時，應依前點第一項方式審查之。
機關並應規定受委託之廠商於提出招標文件前先向機關
書面說明其必要性。

八、機關擬訂定之技術規格無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且無法
以精確之方式說明招標要求，而必須於招標文件要求或
提及特定之廠牌時，應註明「或同等品」字樣，其所列
廠牌應符合下列情形：

1.所列廠牌僅供廠商參考，不得限制廠商必須採用。
2.所列廠牌目前均有製造、供應，容易取得，價格合理，

能確保採購品質，且無代理商、經銷商有公平交易法所
稱之獨占或聯合行為之情事。

3.所列廠牌價格、功能、效益、標準及特性，均屬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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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第26條執行注意事項(4/5)
九、受機關委託提供採購規劃、設計或專案管理或代辦採購之

廠商及其人員，如有犯政府採購法第88條、第92條之罪之
嫌者，應送檢調單位查處。

十、招標文件允許投標廠商提出同等品者，得以下列方式之一
為之：

1.招標文件註明「或同等品」字樣，並規定廠商如欲提出同
等品者，應於投標文件內預先提出。其經審查非同等品者，
為不合格之廠商。

2.招標文件註明「或同等品」字樣，並規定得標廠商如欲提
出同等品者，得於使用同等品前，向機關提出，及機關審
查同等品所需時間。

  廠商提出同等品時，應敘明同等品之廠牌、價格及功能、

  效益、標準或特性比較表等相關資料，以供機關審查。其

  經審查為同等品者，方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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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同等品係指經機關審查認定其功能、效益、標準或特性
等不低於招標文件所要求或提及者，並得予以檢驗或測試。
廠商得標後提出之同等品，其價格如較契約所載原要求或
提及者為低，應自契約價金中扣除；與同等品有關之稅捐、
利潤或管理費等相關項目，如係另列一式計價者，依同等
品金額與原契約金額之比率扣減之。其價格如較契約所載
為高，應以原契約價金為準，不得加價。

十二、機關就廠商所提出之同等品比較表等資料，應擇下列方
式之一審查之：

1.自行審查：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是否為同等品。
2.開會審查：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召開審查會議，並得邀請專家學

              者、廠商代表、原設計者與會，以確認是否為同等品。 
3.委託審查：委託原設計者、專業廠商、機構、團體或人士審查確認是否

              為同等品。審查時得召開會議，邀請專家學者、廠商代表、
              原設計者與會。  

政府採購法第26條執行注意事項(5/5)



臺北市政府 函



規格法規、擬定及注意事項



本校採購業務 規定



本校採購業務 規定  表單下載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財物採購規格書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財物採購規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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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辦理採購，其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
保密。但須公開說明或藉以公開徵求廠商提
供參考資料者，不在此限。
  機關辦理招標，不得於開標前洩漏底價，
領標、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及其他足以造
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相關資料。
  底價於開標後至決標前，仍應保密，決標
後除有特殊情形外，應予公開。但機關依實
際需要，得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底價。
  機關對於廠商投標文件，除供公務上使用
或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

第三十四條
招標文件公告前應予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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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條招標文件公告前應予保密說明

一、第一項明定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之原則，以避免
    不公。
二、為防止廠商藉先行了解底價及其他競爭者之資料，而造
    成不公平之現象，對底價、廠商名稱、家數等，實有保
    密之必要，爰於第二項明定。
三、開標後因審標或減價之需要，可能無法立即決標，此時
    ，從開標至決標之期間，底價仍有保密之必要；惟基於
    透明化之需要，底價於決標後除有特殊情形外，應予公
    開，爰於第三項明定。另機關基於實際需要，於報經上
    級機關同意後，得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底價，併於第三項
    明定。
四、投標文件因涉及廠商之商業秘密，爰於第四項中明定除
    供公務上使用或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予保密。 



招標相關文件及表格 範本



招標相關文件及表格 範本



招標相關文件及表格 範本



– 綠色採購：1.採購環保標章產品 2.每年會調查執行率(95%) 
– 優先採購(身心障礙機構或團體)：
    1.執行率須達預算經費10%的要求 2.每年會調查執行率
– 共同供應契約集中採購：
    1.採購物品共同供應契約己有供應者，依本校採購辦法優先於共同供

應契約採購，不利用者需附理由書備查。
    2.採購額度會轉入綠色採購執行比例項目統計中(所以要注意上網登錄

是否列入比例計算)
– 小額採購(15萬元以下)：依據本校採購辦法規定處理(採購項目如有屬

不同標的、不同施工或供應地區、不同需求條件或不同行業廠商之專
案項目，且其限額15萬元以下者，單位得分別辦理採購。)

– 未達公告金額招標採購：依據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
(未達150萬元的招標採購)

– 公告金額招標採購：依據政府採購法規定。

本校的採購項目種類



共 同 供 應 契 約 採 購

ttps://web.pcc.gov.tw/pis/）

一、不需招標-1、小額採購(15萬元以下)：依據
本校採購辦法規定辦理。2、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政府電子採購網（ttps://web.pcc.gov.tw/pis/） ) 。

二、要招標-採購金額達15萬元以上(請勿以小額
分批採購15萬元以下)。

採購方式(分類)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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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方法-政府電子採購(https://web.pcc.gov.tw/pis/
查詢服務/拒絶往來廠商



小額採購必須遵守「拒絕往來廠商」規定 
   不得向被公告為拒絕往來廠商的對象採購



小額採購必須遵守「拒絕往來廠商」規定 
   不得向被公告為拒絕往來廠商的對象採購



不得分批採購,逃避招標
(1) (公告金額以上）依政府採購法第14條規定：機關不得意圖規避本法之適用，分批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其有分批辦理
之必要，並經上級機關核准者。  (2) (未達公告金額）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6條之規定：機關不得意圖規避
本辦法之適用，分批辦理未達公告金額但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採購。(3)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3條規定：本法第14條所定
意圖規避本法之分批，不包括依不同標的，不同施工或供應地區、不同需求條件，不同行業廠商之專業項目所分別辦理者。

一、綠色採購指定項目-1.政府採購法第96條-明訂環保標章產品得優先採購。2、114年度機關綠
色採購目標比率需達95%。3、查詢「綠色生活資訊網」或總務處網頁是否有符合條件之標章產品。

二、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優先採購網路資訊平台。

三、查詢是否為拒絶往來廠商-辦理小額採購應查察廠商有無政府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規定情形
(105.12.9工程企字第10500280811號函) –採購法101條。

小額採購(15萬元以下)注意事項 47



48
分批辦理採購

一.不得分批之原則：

1.公告金額以上：機關不得意圖規避採購法之適用，
分批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其有分批辦理之必
要，並經上級機關核准者，應依其總金額核計採購
金額，分別按公告金額或查核金額以上之規定辦理。
(採14)

2.逾公告金額1/10：機關不得意圖規避本辦法之適用，
分批辦理未達公告金額但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採
購。(未6)



49分批辦理採購

二.“分批”辦理：
 1.應依採購法第14條規定，報上級機關核准，並以總

金額合計採購金額。 
 2.法定預算書標示「分批辦理採購」，採購金額依採

購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應以全部批數
之預算總額認定之。法定預算書已標示分批辦理者，
得免報經上級機關核准。(細則13)

3.工程會88.7.22工程企字第8810509號函：「於法定
預算書已標示得分批辦理者，就該採購案「分批辦
理」乙節，得免報經上級機關核准；至其招標程序，
仍應依其總預算金額核計採購金額，分別適用查核
金額或巨額金額以上之規定辦理」



50分別辦理採購
三.“分別”辦理：
 1.採購法第14條之分批不包括因不同標的、不同施工

或供應地區、不同需求條件或不同行業廠商之專業
項目，而須分別辦理者。(細則第13條)

分
別
辦
理
採
購
行
為 依不同行業廠商專業項目

依不同標的

依不同需求條件

依不同施工或供應地區



51分別辦理採購
2.機關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3條之規定，依不同標的等

分別辦理者，非屬分批辦理，而係分別辦理，不適
用採購法第14條規定。(88.9.9工程企字第8813610
號函)

※建議先行確認預算來源，如依法定預算書之分支項目
之預算額度內有分批辦理必要時，請先依細則第13條
規定檢討，是否屬分別辦理，否則應依採購法第14條
規定先報經上級機關核准後辦理，並按總金額核計採
購金額。



分別辦理採購之案例

1.三項疫苗，標的不同，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13條，得分別辦理招標。(88.9.15工程會881373
8) 

2.貴鄉鄉立托兒所16所20班分散於各村落，擬由各
托兒所依統一餐點表自行辦理採購，合於政府採
購法施行細則第13條所稱之依不同供應地區所分
別辦理者。(88.9.14工程會8813485)

3.採購圖書之作業方式，每一種圖書之需求，可視
為一個採購，得視需要分別辦理。其將數種圖書
彙整後向同一供應商一次採購者，視為一個採購。
(88.7.16工程會8810093)



分別辦理採購之案例

1.報紙採購屬不同標的，得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
第十三條規定就不同報紙分別辦理採購。(90.8.
1工程會90026868)

2.不同需求、設計及功能之小額印刷，得視為不同
標的，分別辦理採購。(工程會8814610) 

3.不同藥品分項採購，依本法施行細則第13條規定
並非分批採購(88.8.18工程會8812513號函送88
年8月5日舉辦[公立醫院藥品採購適用政府採購
法問題研討會]會議紀錄)



➢因發生時間不同分案辦理，是否屬“分別辦
理”，無須依採購法第14條規定？

89.1.10工程會88022927號函：
1.工程如相同標的在一定時間內有數案（可以從
過去經驗預估）者，仍可併案招標，視需要時
通知廠商履約。如異常或損壞情形不同而須分
別辦理者，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本法）施行
細則第13條已有相關規定。

2.如僅因發生時間不同而須分批辦理者，適用本
法第14條規定。

Ｑ＆Ａ:發生時間不同



政府採購法規解釋函令及相關函文 -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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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質採購作業
(一)最低標決標之特性

  採最低標為決標原則之採購，其特性為廠商資
格、標的、規格明確，並以價格為主。機關依採
購標的特性及採購法第47條規定，決定是否訂定
底價。

1.採購法第47條得不訂底價之情形：

  (1)訂定底價確有困難之特殊或複雜案件。

  (2)以最有利標決標之採購。

  (3)小額採購。

2.前述(1)、(2)之採購，得規定廠商於投標 文件
內  詳列報價內容。 



57

異質採購評選作業-注意事項

1.評選結果之決議如違反採購法，機關不得接受。
(如參與決議之委員人數不符法規、或有應辭職
或解聘之情形、最有利標之決定未依規定…)

2.評選結果如有需評選委員會再予檢討者(例如決
標價格不合理、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卻未處理等)
，得敘明意見及理由，將評選結果退回評選委員
會； (95.08.23工程企09500321480號函)

3.應督促廠商切實履行契約，不得任意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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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最有利標-1
1.採購金額：不限，一般用於公告金額以上採購。

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雖無不可，但不符合效率原
則。

2.採購類別：不限工程/財物/勞務採購。

3.適用招標方式：不限公開/選擇性/限制性招標。 

4.公告金額之專業服務、技術服務、資訊服務得採
不定底價之最有利標。

5.適用最有利標作業程序

（1）報經上級機關核准後→方得辦理。

（2）準備招標文件→決定評定最有利標方式

（3）成立工作小組及評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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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最有利標-2

（4）機關自行或召開評選委員會議訂定或審定評選須
知(評選項目,評審標準,評定方式)

（5）招標公告→等標期→開標(公開招標：3家；選擇
性招標:依個案情形；無限制招標：無)→資格標
審查(評選前階段)

（6）召開評選會議：辦理廠商評選
 （7）評選結果應簽報首長核定
      經評選委員會過半數決定最有利標者，仍應經簽

報機  關首長核定後核定之
 （8）決標會議：評選出最有利標後即決標，無續行減

價程序。如需減價，於評選階段協商洽減，再將
減價結果納入評選。(監辦、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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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用最有利標-1
1.採購金額：不限。一般用於公告金額以上採購。
   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雖無不可，但不符合效率原

則。
2.適用招標方式：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9、10、11

款以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程序辦理之採購。
3.適用案件：
 （1）專業服務、技術服務、資訊服務(採22-1-9)
（2）設計競賽(採22-1-10)
（3）房地產之勘選(採22-1-11)

4.準用最有利標作業程序
（1）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採限制性招

標(細23-1) ，無需報經上級機關核准。
（2）準備招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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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用最有利標-2
（3）成立評選委員會及工作小組
（4）機關自行或召開評選委員會議訂定或審定評選須知

(評選項目,評審標準,評定方式)
（5）公開評選公告→等標期→※開標：不受3家限制→

資格標審查
（6）召開評選會議：辦理廠商評選
（7）評選結果應簽報首長核定
     經評選委員會過半數決定最優勝者，仍應經簽報機

關首長核定後核定之
（8）開標前不訂底價，評選後參考廠商報價再訂定底價。
（9）決標會議：依優勝序位與評選優勝者或勘選適合需

要者辦理議價。評選協商措施或議價階段皆可洽
減價。(監辦、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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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最有利標-1
1.採購金額：未達公告金額。
2.適用招標方式：不限工程/財物/勞務採購。
3.適用案件：
 （1）公開徵求廠商書面報價。
 （2）公開徵求廠商企劃書。
4.參考最有利標作業程序 
 （1）簽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屬公開取得，得先簽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如未能取得3家以上廠商報價或企劃書，將當場
改採限制性招標

（2）無需報經上級機關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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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最有利標-2
（3）準備招標文件：於主管機關資訊網路之公告已包

括廠商提出書面報價或企劃書所需之一切資料者，
得免另備招標文件

（4）無需成立評選委員會及工作小組。得成立審查小 
組。

（5）機關自行訂定審查須知

（6）招標公告→等標期→開標：3家以上→資格標審查

（7）召開審查會議：辦理廠商審查評分或序位。

（8）審查結果簽報首長核定(參考)

（9）決標會議：A.擇最符合需要者議價；B.依符合之
序位依續議價；C.擇符合需要者比價(監辦、紀錄)



限制性招標條件(達公告金額）
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條(1/2)
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採限制性招標：

 一、以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或依第九款至第十一款公告程序辦理結果，無廠商投 

     標或無合格標，且以原定招標內容及條件未經重大改變者。

 二、屬專屬權利、獨家製造或供應、藝術品、秘密諮詢，無其他合適之替代標的者。

 三、遇有不可預見之緊急事故，致無法以公開或選擇性招標程序適時辦理，且確有必

     要者。 

 四、原有採購之後續維修、零配件供應、更換或擴充，因相容或互通性之需要，必須 

     向原供應廠商採購者。

 五、屬原型或首次製造、供應之標的，以研究發展、實驗或開發性質辦理者。

 六、在原招標目的範圍內，因未能預見之情形，必須追加契約以外之工程，如另行招

     標，確有產生重大不便及技術或經濟上困難之虞，非洽原訂約廠商辦理，不能達

     契約之目的，且未逾原主契約金額百分之五十者。

 七、原有採購之後續擴充，且已於原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敘明擴充之期間、金額或數

     量者。 

 八、在集中交易或公開競價市場採購財物。

 九、委託專業服務、技術服務或資訊服務，經公開客觀評選為優勝者。

 十、辦理設計競賽，經公開客觀評選為優勝者。



限制性招標條件(達公告金額）
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條(2/2)
十一、因需求需要，指定地區採購房地產，經依所需條件公開徵求勘選認定適合需要者。

十二、購買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或受刑人個人、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

      體、監獄工場、慈善機構所提供之非營利產品或勞務。

十三、委託在專業領域具領先地位之自然人或經公告審查優勝之學術或非營利機構進行科

      技、技術引進、行政或學術研究發展。

十四、邀請或委託具專業素養、特質或經公告審查優勝之文化、藝術專業人士、機構或團

      體表演或參與文藝活動。

十五、公營事業為商業性轉售或用於製造產品、提供服務以供轉售目的所為之採購，基於

      轉售對象、製程或供應源之特性或實際需要，不適宜以公開招標或選擇性招標方式

      辦理者。 

十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前項第九款及第十款之廠商評選辦法與服務費用計算方式與第十一款、第十三款及第十四

款之作業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十三款及第十四款，不適用工程採購。 



限制性招標條件(未達公告金額）
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
(註：該辦法為政府採購法子法之一，係依政府採購法第23條訂定） 

第2條第1項第1款：
符合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五款所定情形之一者，得採限制性招
標。

第2條第1項第2款：
符合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十六款所定情形，經需求、使用或承辦採購單位
就個案敘明邀請指定廠商比價或議價之適當理由，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
核准者，得採限制性招標，免報經主管機關認定。 

第3條：
機關依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辦理第一次公告結果，未能取得三家以上廠商之
書面報價或企劃書者，得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改採限制性招標。其
辦理第二次公告者，得不受三家廠商之限制。 



• 招標文件中之履約條款違反公平合理原則，例如
履約期限過短。（內購案件履約期限：少於30個
日曆天）

• 意圖規避法規之適用而將案件化整為零招標。
• 抄襲特定廠商之規格資料。
• 超出需求或與需求無關之規格。 
• 妨礙採購效率，例如一再開標流標廢標不知檢討。

常見缺失1/2



• 投標時須檢附原廠製造證明、原廠代理證明、原
廠願意供應證明、原廠品質保證書。

• 非屬必要卻限不同組件須由相同廠牌所組成。

• 限取得正字標記而未允許同等品競標，或以
ISO9000系列驗證證書作為產品規範。

• 應確實填寫底價建議分析表。

• 交貨安裝測試完成，未依限通知事務組安排驗收。

常見缺失2/2



• 不適用本法之情形：

1.本質非屬採購行為。

2.其他法令已有規定。

• 其他法令未規定，且存在對價關係，適用
本法

• 1、對價關係。  2、學校名義-簽約主體。

• 3、代收代付。

採購法適用判斷



• 科研採購（科學技術基本法§6（4））

• 政府機關規費（工程企字8812242號函）

• 促參(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 財物變賣出租

• 生鮮農漁產品 

那些不適用政府採購法



簡 報 完 畢
敬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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